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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行政訴訟再審期間之計算 

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裁字第1524號裁定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【實務選擇題】 

 

再審係對確定終局裁判之非常救濟手段，其功能包括糾正確定終局判決程序上

之重大瑕疵，故我國在民事訴訟法、刑事訴訟法及行政訴訟法皆有相關規定，

下列有關行政訴訟再審之敘述，依現行法及實務見解，何者有正確？ 
(A) 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稱之「適用法規顯有錯誤」，係指原裁

判所適用法規與應適用之現行法規相違背，或消極不適用法規，而顯然影響

裁判之情形。 
(B) 依現行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，僅得確定終局判決提起再審之訴，已確定之裁

定上無再審或相當於再審之救濟手段。 
(C) 對於簡易訴訟程序及交通裁決事件之確定終局裁判，基於事件性質為迅速、

簡易，不得提起再審之訴。 
(D) 對於再審確定判決不服，復提起再審之訴期間，應自原判決確定時起算，而

此所稱之原判決係指「首次作為再審對象，而開啟後續一連串再審程序之第

一次確定判決」。 
(E) 再審之訴自判決確定時起，如已逾五年者，不得提起，而此期間應以當事人

所欲再審之最近一次再審判決之確定日起算。 
答案：A、D、E 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次按行政訴訟法第276條於96年7月4日修正公布之理由載稱：「……三再審之

目的，固在匡正確定終局判決之不當，以保障當事人之權益。惟確定判決之安定

性亦應兼顧，故於判決確定後經過五年，除有特定之再審原因外，再審之訴即不

許提起，此為第四項所明定。惟依此規定，當事人就同一實體法律關係，對於駁

回再審之訴之確定判決，又提起再審之訴，如亦自再審判決確定時起算五年之起

訴期間，將導致當事人就本質上同一之實體法律關係，於判決確定後，得一再提

起再審之訴，而為無謂之爭執，虛耗司法資源，自應予以限制，爰增訂第五項，

明定對於再審之訴之確定判決，又提起再審之訴者，其起訴期間應自第一次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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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定時起算。但如再審判決為全部或一部廢棄原確定判決時，則對再審判決提起

再審之訴，其起訴期間，應自該再審判決確定時起算。」準此可知，行政訴訟法

第276條第5項所稱之「原判決」（依行政訴訟法第283條規定可準用至「原裁定」
之情形），乃指「首次作為再審對象，而開啟後續一連串再審程序之第一次確定

判決」，因為行政訴訟法第276條第4項及第5項之規定，其規範意旨原本係為防止

訴訟當事人對依通常程序（非再審程序）已確定之裁判，一再提起再審之訴或聲

請再審，所為之限制規定。聲請意旨稱依本院94年8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，

行政訴訟法第276條第5項規定之「原判決」係指「當事人所欲再審之最近一次再

審判決」而言，非指「88年度裁字第986號確定裁定」，本件5年期間應自再審判

決確定時起算云云，惟查該決議意旨係指如再審判決為全部或一部廢棄原確定判

決時，則對再審判決提起再審之訴，其起訴期間始自該再審判決確定時起算，與

本件情形尚不相同，此部分聲請意旨容有誤解，且該決議所由生之問題，已因96
年7月4日增訂行政訴訟法第276條第5項規定後而有所解決，聲請人此部分主張，

曲解本院94年8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內容，核屬其一己之主觀見解，並無可

採。 

【學說速覽】 

關於行政訴訟上提起再審之訴期間，主要規定於行政訴訟法第276條：原則上

再審之訴應自判決確定時起算於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提起（第1項、第2項前

段），惟其再審之理由發生或知悉在後者，均自知悉時起算（第2項後段）。然又

基於安定性之要求，復又規定如自判決確定時起，已逾五年者，亦不得提起再審

之訴（第4項本文）。此時將會產生一個問題即：再審並未有提起之次數限制，且

亦非不得對於確定之再審裁判提起再審之訴，故如認有再審原因，復得對其提起

再審之訴，因此反覆再審之結果，每次再審裁判確定又起算5年，再審不斷進行，

多為無謂爭執，且耗費司法資源，學者對此多有批評。 
對此實務上雖有意識到此問題，並曾作出最高行政法院94年8月份庭長法官聯

席會議決議，該次會議所提出之問題為：「當事人於判決確定後迭次提起再審之

訴（非以行政訴訟法第273條第1項第5款、第6款或第12款為再審理由），均經駁

回，茲復提起再審之訴，雖距最後一次再審判決確定日未逾5年，惟距原確定判決

確定日已逾5年時，可否依行政訴訟法第276條第4項規定駁回？」，關於此問題可

分成甲說及乙說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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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說 
─引用司法院院解字第3444號解釋（其原係對於民事訴訟法再審提起期間起

算所作成之解釋）：「……對於再審判決以此項理由提起再審之訴者，同法

（按：民事訴訟法）第496條第3項所稱之5年期間應自該再審判決確定時起

算。」，並進一步將提起再審之訴之5年期間闡釋為，應以當事人所欲再審之最近

一次再審判決之確定日計算，依題意，尚未逾5年，不得依首開規定駁回； 
乙說 

─當事人於判決確定後迭次提起再審之訴，均經駁回，茲復提起再審之訴，

雖對最近一次再審判決而言，未逾5年再審期間，惟當事人對最近一次再審判決提

起再審之訴，係欲藉此廢棄最近一次再審判決，進而對其前各次再審判決及原確

定判決為再審，其最終目的在於對原確定判決為再審以廢棄原確定判決。行政訴

訟法第276條第4項係為使公法上法律關係早日確定而設，原確定判決之確定日已

逾5年，解釋上自不許對之依再審程序予以廢棄，否則系爭公法上法律關係將難以
確定。原確定判決既不得依再審程序予以廢棄，則當事人對最近一次再審判決提

所為再審，即無必要，應以再審之訴顯無理由，予以駁回。 
惟決議最終採甲說，即認為應以當事人所欲再審之最近一次再審判決之確定

日計算，顯然無法回應學說上之批評。然行政訴訟法第276條於96年7月4日修正增

訂第5項規定後，此問題已大致獲得解決，該次修正理由即指出當事人就同一實體

法律關係，對於駁回再審之訴之確定判決，又提起再審之訴，如亦自再審判決確

定時起算五年之起訴期間，將導致當事人就本質上同一之實體法律關係，於判決

確定後，得一再提起再審之訴，而為無謂之爭執，虛耗司法資源，自應予以限

制，爰增訂第五項，明定對於再審之訴之確定判決，又提起再審之訴者，其起訴

期間應自第一次判決確定時起算。至於最高行政法院94年8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

決議，如同本件裁定所述，係指如再審判決為全部或一部廢棄原確定判決（即再

審有理由時），則對該再審判決提起再審之訴之情況，此亦於同條第5項但書明
定，其起訴期間應自該再審判決確定時起算，換言之，同條第5項規定係將該決議
內容明文化。 

【關鍵字】 

再審期間之起算 

【相關法條】 

行政訴訟法第276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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